台灣省商業會贊助會員（榮譽會員）申請入會辦法
	第一條
	為結合相關團體及公民營重要工商業公司行號，共同促進經濟發展，特訂定本辦法。

	第二條
	凡國內外合法設立企業或團體，均得申請加入為本會贊助會員，贊助會員無表決權、選舉權、被選舉權與罷免權。本辦法所稱贊助會員者對外稱為「榮譽會員」。

	第三條
	本會提供贊助會員相關優惠如附表

	第四條
	申請為贊助會員者，應填具贊助會員入會申請書，連同政府核准設立相關證明文件、相關公會入會證明文件（團體組織申請者免繳），向本會提出申請後，並繳納贊助年費後，准其入會。

	第五條
	每一贊助會員全年應繳納贊助年費新台幣壹萬元，於年度開始時一次繳納；其於年度中入會者按比例計算繳納之，並應於入會時繳清。

	第六條
	
退會或終止資格

退會：贊助會員得隨時提出退會要求。但已繳付之贊助年費，不予退回。贊助會員權利，於退會要求以書面提出後，即終止。

終止：如贊助會員有下列情事者，視同自願退會，本會得逕行終止其贊助會員資格，已繳交之贊助年費，不予返還。

(1)未依規定繳贊助年費者

(2)行為不當或有違反本會宗旨之行為。

(3)其他有損本會或贊助會員形象之行為。

	第七條
	
本辦法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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